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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5年 12 月 16 日，《大众证券报》财信网发表了题为《涉嫌

隐瞒发行对象之间关联 青山纸业定增疑涉信披违规》的文章，并被

其他媒体转载。本公司对报道内容进行了核查。 

一、媒体报道简述 

上述报道称：公司涉嫌在定增方案中隐瞒了三位自然人发行对象

的重要信息，让三位相互之间联系密切的自然人认购者表现得毫无关

联。其中，被隐去重要信息的“牛散”方怀月，或许是华夏兴邦、华

夏绿色出局之后的最大受益人。 

二、澄清声明 

(一)本公司已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

则第 25 号——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》的

要求披露了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，其中关于认购对象的基本情况均系

根据各认购对象提交的资料进行如实披露，公司不存在“瞒报重要信

息”的情形。 

(二)根据各认购对象已提供的相关信息以及方怀月、沈利红、刘

首轼分别出具的《声明》，公司确认除福建省轻纺(控股)有限责任公

司与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以外，其余认购

对象均不属于一致行动人。 

(三)公司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金额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首

次公告时即完整披露。由于华夏兴邦、华夏绿色的认购资格不适格，

本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依照法定程序对发行方案进行了调整，现有

发行对象的认购金额均同比例调增，故并无所谓“最大受益人”之说。 

(四)本公司在此提示广大投资者：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http://www.sse.

com.cn)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

述媒体正式公告披露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 

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


